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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第一大股东葛航先生与公司第二大股东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飞利浦”）拥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比例较为接近，其他股东持股

比例较为分散。故截至目前，无任何单一股东能控制公司股东大会，无任何单一

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 

2、2023 年 8 月 25 日，经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完成第八届董事会的换届。本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七人，分别由第一大股东葛航先生推荐的应晶先生和葛波休先生、第

二大股东飞利浦推荐的 KWOK WAI ANDY HO（何国伟）先生和叶江先生、合

计持股 3%以上张吕峥先生和股东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联合

推荐的张吕峥先生和胡燕女士当选，剩余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尚未确定，待候

选人确定后，公司将及时组织董事补选的相关程序。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由第七

届董事会提名的蔡家楣先生、刘海宁先生、谭青女士（会计专业人士）、凌云先

生当选。故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

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3、基于前述情况，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由葛航先生变更为无控

股股东及无实际控制人。 

 

一、新一届董事会换届情况 

2023 年 8 月 25 日，经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第八届董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新一届董事会的 10 名董事人选已由以下人选分别当选： 

1、第一大股东葛航先生推荐：葛波休先生和应晶先生； 

2、第二大股东飞利浦推荐：KWOK WAI ANDY HO（何国伟）先生和叶江

先生； 

3、合计持股 3%以上股东张吕峥先生和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联合推荐：张吕峥先生和胡燕女士； 

4、公司独立董事由第七届董事会提名的蔡家楣先生、刘海宁先生、谭青女

士（会计专业人士）、凌云先生当选。 

第八届董事会剩余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尚未确定，待候选人确定后，公司

将及时组织董事补选的相关程序。 

由上述董事会成员选举与构成可知，公司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

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二、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相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

条规定，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

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

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股份公司实际控制

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

公司行为的人。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①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

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②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③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

选任；④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13.1 条规定，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

配公司行为的人。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



 

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①为

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②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③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④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⑤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依据 

（1）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

过 30%的股东，也不存在能够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

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截至 2023 年 8 月 22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葛航 220,519,182 14.24 

2 飞利浦 155,003,087 10.01 

3 浙江鑫粟科技有限公司 38,743,590 2.50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7,926,429 2.45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949,045 2.39 

6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4,822,935 2.25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3 年封

闭运作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000,000 2.13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资管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891,306 1.99 

9 张吕峥 29,173,538 1.88 

1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097,200 1.62 

根据上表，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单个股东持有公司权益的比例均未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30%。公司第一大股东葛航先生持有公司 14.24%的股份、第二大

股东飞利浦持有公司 10.01%的股份，拥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比例较为接近。同

时，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已不存在关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权相关

的协议、承诺、约定等安排。任一股东均无法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不存在任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



 

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结合上述提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推荐及最终当选情况，公司不存在任

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任一股东均不能实际控制公司董事会，均无法对董事会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

同时，公司第一大股东葛航先生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已不直接参与公司

经营管理。 

三、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认定将处于无控股股东且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具有合理性，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且无实际控制人

的认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

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

际控制人状态。 

五、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业务流程，具有

独立经营的能力，本次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后，将持续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障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正

常运转，保证公司治理及重大决策机制的规范运行。同时，公司将敦促公司主要

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保证公司经营稳定，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且无实际控制人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5 日 

 


